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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提高行政效率，符合人性管理理念，有效運用辦公室自動化，

實施電腦差勤管理，特訂定本規定。 

二、 員工上下班及差勤管理除依公務員服務法、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及

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之規定辦理外，悉依本規定辦理。 

三、 員工進入家區均應配帶服務證，除薦任九職等主管以上人員上、

下班免辦理簽到、簽退登記外，其餘職員每日到勤、退勤均應按

指靜脈機登錄。 

四、 上班時數：自上班簽到（登錄）起，扣除午休時間，至下班簽退

（登錄）止，應足八小時。 

五、 上班時間分「核心時間」與「彈性時間」。 「核心時間」除依規

定請假者外，均應到勤。 「彈性時間」得由員工根據個人需要

自行選擇上、下班時間，惟全天上班應滿八小時，半日應滿四小

時。 

六、 核心上班時間為：上午 08:00 至 12:00。 

下午 1:00 至 5:00。 

七、 中午休息時間：中午 12:00 至下午 1:00。 



八、 彈性上、下班時間： 

（一）彈性上班時間：上午 08:00 至 08:30。 

（二）彈性下班時間：下午 5:00 至 5:30。 

九、 請假時間計算方式（填寫假單請假時間）： 

（一）全日請假：自上午 08:00 至下午 5:00。 

（二）半日請假：上午：08:00 至 12:00。  

下午：1:00 至 5:00。 

十一、請假半日者，上、下班均應按指靜脈機。 

十二、指靜脈機辨識時間： 

（一）上午請假：下午上班時間自中午 12:00 至下午 1:00，下班

時間為下午 5:00 至 5:30 時。 

（二）下午請假：下班時間自中午 12:00 時起，以上班時間足四

小時後為原則。 

（三）按小時請假： 

１、未開始上班即行請假者，一律不具彈性，按核心上班時

間自08:00時起算至09:00時上班者，應請假一小時，09:00

至 10:00 時上班者，應請假兩小時，餘類推。 

２、已簽到上班或上班一小時以上再請假者，以八小時扣除

當日實際指紋辨識機登錄上班時間至離開家區指紋辨識機



登錄下班時間，計算請假時數。 

（四）申請補休者，「事由」部分應詳填補休原因，以利人事室查

考。 

十三、上、下班指靜脈機操作方法： 

（一）上班前均應量測額溫，額溫器置於指靜脈機上方，先按 F6

鍵後輸入班別(01-上班；03-下班)，再將建檔之指紋平貼

指靜脈機，俟回應「已完成」，始完成登錄手續。 

（二）如遇連按 5次以上無法辨識成功，請於指靜脈機旁拍照存

檔(須含時間畫面)，傳送人事室登錄，上班後請儘速與人

事室連絡，確認指靜脈機無法辨識成功之原因後，再重新

建檔，以利辨識作業。 

（三）個人前一日上、下班按指靜脈機情形，可自行至差勤管理

系統查詢，或於翌日向人事室查詢，如有異常紀錄者，應

依規定補辦請假手續。 

（四）停電或差勤管理系統故障無法以指靜脈機登錄時，請在「臨

時簽到登記簿」(附件一)簽到，並統由人事室簽證。  

 (五)指靜脈機及額溫器請愛惜使用。 

十四、在核心時間開始後到達者為遲到，下班時間前離開者為早退；

遲到、早退未辦理請假手續者，即應視為曠職。未滿一小時



者，以一小時計，累計達八小時者，以曠職一日計。 

十五、因臨時狀況逾規定辦公時間到勤者，於到家時按上班指靜脈

機，並依規定補辦請假手續，如因不可歸責於個人之事由（例

如交通誤點、因公（故）未按指靜脈機、因公外出無法於辦

公時間內到勤及退勤者），應填具公差（出）單或「員工未按

指紋辨識機事實證明單」（如附件二），詳述理由簽報單位主

管核准後，於三日內送人事室註銷遲到或曠職登記。 

十六、未依規定時間辦理簽到、簽退手續，除因前項不可歸責於個

人之事由外，因個人疏忽未按指靜脈機登錄到退手續（例如

忘記按指紋），亦得經單位主管出具「員工未按指紋辨識機事

實證明單」，於三日內送人事室註銷異常紀錄；惟年度內超過

五次以上者，由人事室簽請議處。未按規定辦理簽到、簽退

手續，經通知而仍不辦理請假手續者，均以曠職論。 

十七、各項差假均應事先辦妥差假手續，並經權責長官核准後，方

得離開；因疾病或緊急事故，應即電話報告直屬主管，經同

意後，由同仁或家屬代辦或事後二日內補辦請假手續。 

十八、人事室得於上班時間內，單獨或會同政風人員實施不定時查

勤，並將查勤列入紀錄，其應在勤而未在勤者，人事室填寫

「本家查察勤惰管理及辦公情形未在辦公處所通知單」（如附



件三）予以告知，當事人並應於通知單內所填時間算起一小

時內向人事室回報，如逾一小時未回報，以曠職論。但查勤

時間在下班前一小時以內者，即以下班前回報為限。 

十九、各單位應嚴格管制加班，確因業務需要者，以全日上班滿八

小時、半日上班滿四小時後，按加班費申請作業規定辦理，

並應受每日、月加班時數之限制。 

二十、加班起迄時間均應至指靜脈機按「加上班、加下班」紀錄，

薦任九職等主管以上人員，如須加班，亦應比照辦理，以符

合加班應有打卡、簽到或其他可資證明紀錄之支給要件。 

廿一、加班申請，如因開會或特殊因素無法於上項程序辦理時，應

專簽註明理由及加班起迄時間，並簽請首長核准後送人事室

登錄。 

廿二、員工請假應事先覓妥職務代理人，並落實職務代理人制度。 

廿三、各級主管人員對所屬員工差勤應負責督導之責，並加強辦公

紀律，落實平時考核；人事室於年終時統計個人差勤紀錄以

作為年終考績評審之依據，各單位勤惰管理及辦公情形則列

入年度目標管理績效評量。 

廿四、本家技工、工友之出勤管理相關事項，比照本規定辦理。 


